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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全体董事已对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进行了核查，确认

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

相应的法律责任。 

 

重要声明 

本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摘要）的目的仅为向公众提供

有关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简要情况。投资者如欲了解更多信息，应仔细阅读《中通客

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全文及其他信息

披露公告。该等公告书全文刊载于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本公司

提醒广大投资者注意，凡本公告书摘要未涉及的有关内容，请投资者查阅刊载于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备查文件。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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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提示 

一、发行数量和发行价格 

（一）发行数量：57,947,019 股 

（二）发行价格：12.08 元/股 

（三）募集资金总额：700,000,000.00 元 

（四）募集资金净额：693,353,323.34 元 

二、本次发行股票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57,947,019 股人民币普通股，将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在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 

本次发行共有 2 名发行对象，其中，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公司控

股股东，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与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上述 2 名发行

对象均以现金参与认购，其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在此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2015 年 10 月 26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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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 义 

在本报告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具有以下含义： 

中通客车、公司、本公司 指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发行、本次非公开发

行 
指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

57,947,019 股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本发行情况报告暨上市

公告书 
指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

行情况报告暨上市公告书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长江保荐 
指 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律师 指 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 指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发行方案》 
指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发行方案》 

《认购及缴款通知书》 
指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

认购及缴款通知书》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非公开发行实施细则》 
指 

《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2011 年

修订）》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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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登记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 

A 股 指 人民币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万元、亿元 

股东大会 指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 

 



 

5 

第一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概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履行的相关程序 

时间 履行的相关程序 

2014年12月23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特

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相

关的议案。 

2015年1月13日 

公司收到了《山东省国资委关于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

开发行股票有关问题的批复》（鲁国资收益字【2015】1号），山

东省国资委批准了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 

2015年1月16日 

公司召开2015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向

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的议案》等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

相关的议案。 

2015年6月24日 
公司召开第八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非

公开发行股票发行价格及发行数量的议案》 

2015年7月3日 中国证监会发行审核委员会审核通过了本次非公开发行的申请。 

2015年7月24日 

中国证监会出具了证监许可[2015]1784号《关于核准中通客车控

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公司非公开发行

57,947,019股新股。 

2015年9月23日 发行对象将认购资金全额汇入长江保荐的专用账户。 

2014年9月23日 
长江保荐在扣除保荐及承销费后向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划转

了认股款。 

2015年10月13日 
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

司办理完毕登记托管手续。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基本情况 

发行证券类型： 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发行股票数量： 57,947,019 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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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面值： 1.00 元/股 

发行价格： 

12.08 元/股。本次非公开发行为定价发行，发行价格为 12.19

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公司第八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

议公告日）前二十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的 90%。发行人 2014

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总股本 238,504,949 股为基数，向全体

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 1.1 元（含税）。结合公司 2014 年度现

金分红的实施情况进行了除权除息处理后，本次非公开发行

股票的发行价格调整为 12.08 元/股。 

募集资金总额： 700,000,000.00 元  

发行费用（包括保荐

承销费、律师费、验

资费、印花税等）： 

6,646,676.66 元 

募集资金净额： 693,353,323.34 元 

发行证券的限售期： 自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锁定 36 个月 

三、本次非公开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一）发行对象名称及认购金额 

序号 发行对象名称 认购金额（万元） 认购股数（股） 

1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20,000 16,556,291 

2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50,000 41,390,728 

合计 70,000 57,947,019 

发行对象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数量为本款上述认购金额除以发行价格的数

字取整（即尾数直接忽略）。 

上述发行对象已分别与公司签署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协议，各发行对象均以

现金认购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二）发行对象基本情况 

1、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7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聊城经济开发区中华北路 9 号 

注册资本：12,000 万元（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李树朋 

经营范围：客车（含电动客车）、专用汽车、车载罐体、挂车制造、销售；商用

车（九座以下乘用车除外）销售、汽车底盘制造、销售；汽车零部件（含电器仪表

及蓄电池）制造、销售；汽车类生产与检测设备的生产、安装、销售及维修。公交

客运、物流运输、宾馆服务、旅游、汽车维修、汽柴油、润滑油零售；房地产开发、

重钢结构、轻钢结构、多层高层钢结构及网架的生产、销售、安装；土木工程建筑、

资质范围内自营进出口业务（以上涉及前置审批许可项目的，限分、子公司经营）。

（以下经营项目凭资质证书经营）大型钢板仓、储备库、研发、设计、建设；机电

设备安装工程研发、设计、施工。（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公司控股股东 

2、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住所：山东省济南市历下区经十路 9999 号黄金时代广场 5 号楼 

注册资本：450,000 万元（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李广庆 

经营范围：省国资委授权的国有产权经营管理及不良资产处置；产业项目的投

资与管理；资产管理及资本运营；托管经营；投资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8 

发行对象与公司的关联关系：无 

（三）发行对象及其关联方与公司最近一年重大关联交易情况以及未来交易安

排的说明 

作为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之一，公司控股股东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及其关联方最近一年与公司发生的重大关联交易均履行了相应的内部决策程序，并

履行了信息披露义务，具体交易内容可参见公司公开披露的《2014 年度审计报告》

和《2015 年半年度报告》。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尚无改变与控股股东中通集团及

其关联方之间日常性交易合作模式的计划，也不会因本次发行而产生新的关联交易。 

本次发行的另一名发行对象为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山

东省国投”），除参与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之外，山东省国投未与公司发生任何其他

业务往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山东省国投无其他与中通客车相关的资本运作

计划，也没有其他与中通客车进行业务合作或资金往来的交易计划。 

四、保荐机构关于本次发行过程和发行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认为：中通

客车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过程遵循了公平、公正的原则，符合目前证券市场

的监管要求；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发行对象及募集资金数量符合发行

人股东大会决议和《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认购对象的入股资格获得

监管部门的批准，符合发行人及其全体股东的利益，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

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规

的规定。 

五、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结论性意见 

作为本次发行的专项法律顾问，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认为：发行人本次发行

已依法取得了必要的批准和授权；本次发行的认购对象、发行价格、发行数量及发



 

9 

行过程、发行结果合法、合规，本次发行的募集资金已经全部到位；本次发行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

法》、《上市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六、本次非公开发行相关机构 

（一）保荐机构（主承销商）：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王世平 

保荐代表人：程荣峰、孙玉龙 

项目协办人：陆亚锋 

项目组其他成员：吴旭瑾、许蔚 

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589 号长泰国际金融大厦 21 层 

联系电话：021-38784899 

联系传真：021-50495600  

（二）公司律师：上海市汇业律师事务所 

负责人：杨国胜 

经办律师：李源、杨彬慧、张奇 

地址：上海市长宁区延安西路 726 号华敏翰尊大厦 13 楼 

联系电话：021-52370950 

联系传真：021-52370960 

（三）审计及验资机构：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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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人：叶韶勋 

经办注册会计师：郝先经、张秀芹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北大街 8 号富华大厦 A 座 9 层  

联系电话：0531-89259102 

联系传真：0531-892590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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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公司基本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后前 10 名股东变化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前公司前 10 名股东情况 

截至 2015 年 6 月 30 日，公司总股本为 238,504,949 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

下表所示： 

序号 股东 数量（股） 比例（%） 

1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51,814,353 21.72 

2 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7,732,252 3.24 

3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4,026,975 1.69 

4 东证资管－工行－东方红 9 号消费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800,349 1.59 

5 北京汇泉国际投资有限公司 3,707,448 1.55 

6 东证资管－招行－东方红领先趋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82,271 1.25 

7 李文 2,513,200 1.05 

8 东证资管－工行－东方红 6 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491,415 1.04 

9 
东证资管－工行－东方红 5 号－灵活配置集合资产管理计

划 
2,188,265 0.92 

10 东证资管－工行－东方红 4 号积极成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187,374 0.92 

合计 83,443,902 34.99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后公司前10名股东情况 

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证券持有人名册，本次

新增股份登记到账后，公司总股本为 296,451,968 股，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 数量（股） 比例（%） 

1 中通汽车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8,370,644 23.06 

2 山东省国有资产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41,390,728 13.96 

3 中国公路车辆机械有限公司 7,732,252 2.61 

4 齐鲁证券有限公司 7,205,325 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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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股东 数量（股） 比例（%） 

5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鹏华改革红利股票型证券投

资基金 
3,885,352 1.31 

6 东证资管－工行－东方红 9 号消费精选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3,189,249 1.08 

7 长江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3,017,630 1.02 

8 东证资管－招行－东方红领先趋势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2,982,271 1.01 

9 光大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客户信用交易担保证券账户 2,788,854 0.94 

10 
诺安基金—建设银行—中国人寿—中国人寿委托诺安基金

公司股票型组合 
2,466,466 0.83 

合计 143,028,771 48.25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对公司的影响 

（一）对公司股本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本将增加57,947,019股，总股本增至296,451,968股，中

通集团仍为公司控股股东；中通集团实际控制人山东省国资委亦仍为公司实际控制

人，因此本次发行没有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 

本次发行前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前 本次非公开发行 本次非公开发行后 

数量（股） 比例 数量（股） 数量（股） 比例 

有限售条件股份 15,619 0.01% 57,947,019 57,962,638 19.55% 

无限售条件股份 238,489,330 99.99% 0 238,489,330 80.45% 

股份总数 238,504,949 100.00% 57,947,019 296,451,968 100% 

（二）对公司资产结构的影响 

报告期内，公司资产负债率一直居高不下。截至 2012 年末、2013 年末、2014

年末及 2015 年 6 月底，公司合并报表口径的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74.56%、75.48%、

74.65%和 78.34%，较高的资产负债率水平大大限制了公司的债务融资能力。通过本

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可以显著降低公司资产负债率，优化公司资本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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降低公司财务风险，提高公司生产经营的抗风险能力。 

假设以公司 2015 年 6 月 30 日财务数据为依据进行测算，不考虑发行费用的影

响，则本次发行募集资金 70,000 万元全部到位后（假设 44,000 万元马上用于偿还银

行贷款，26,000 万元则用于补充流动资金），对公司资本结构和偿债能力的影响情况

如下表所示： 

项目 本次发行前 本次发行后 

资产总额（元） 5,062,882,763.65 5,322,882,763.65 

负债总额（元） 3,966,036,683.08 3,526,036,683.08 

所有者权益（元） 1,096,846,080.57 1,796,846,080.57 

资产负债率 78.34% 66.24% 

由上表可知，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资产负债率由 78.34%下降至 66.24%，

资产负债结构得到明显改善。 

（三）对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的影响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股 57,947,019 股，扣除发行费用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3,353,323.34 元。以 2014 年度经审计财务报告及 2015 年半年度报告财务数据为基

础模拟计算，本次发行前后，公司每股收益和每股净资产情况如下表所示： 

项目 
发行前（元/股） 发行后（元/股）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2015年1-6月 2014年度 

基本每股收益
注1

 
扣非前 0.20 1.17 0.16 0.94 

扣非后 0.16 0.32 0.13 0.26 

项目 2015.6.30 2014.12.31 2015.6.30 2014.12.31 

每股净资产
注2

 4.57 4.46  6.01 5.93 

注1：每股收益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

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进行计算，并按照假定在当期第一月完成发行进行模拟计算。 

 注2：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按照发行在期末完成进行模拟计算。 

（四）对公司业务结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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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募集资金扣除发行费用后全部用于偿还银行借款和补充流动资金，不会导

致公司业务结构发生变化。 

（五）对公司治理、高管人员结构的影响 

本次发行不会导致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发生变化。公司将继续严格按《公

司法》、《证券法》等有关法律法规加强和完善公司的法人治理结构，公司在治理结

构上的独立性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受到影响。   

本次发行对公司高管人员结构不会产生影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不会因为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六）关联交易和同业竞争的变化情况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人之间的关联

关系和同业竞争状况不会发生变化，业务和管理依然完全分开，各自独立承担经营

责任和风险，公司独立性不会受到影响，不会因此产生新的同业竞争和不规范的关

联交易情况。 

（七）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持股变动情况 

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未参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的认购，其持股数

量不会因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而发生变化，董事、 监事和高管人员持股结构也不会

因本次发行而发生重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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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财务会计信息 

信永中和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公司 2012 年、2013 年及 2014 年度

财务报告进行了审计，均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2015 年 1-6 月期间的

财务报告未经审计。 

一、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6-30 2014-12-31 2013-12-31 2012-12-31 

资产总额 5,062,882,763.65 4,226,963,274.38 3,255,320,495.05 2,710,309,288.43 

负债总额 3,966,036,683.08 3,155,311,980.17 2,457,201,666.35 2,020,781,518.68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

益 
1,089,285,022.80 1,063,590,596.20 797,578,213.32 687,294,815.24 

少数股东权益 7,561,057.77 8,060,698.01 540,615.38 2,232,954.51 

二、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营业收入 2,027,230,070.31 3,611,978,524.53 3,216,708,137.34 2,868,380,720.67 

营业利润 55,009,445.59 316,700,154.23 91,963,281.98 54,758,396.45 

利润总额 59,339,595.74 344,614,520.33 126,066,515.12 67,999,907.15 

净利润 47,728,111.91 288,568,984.26 102,745,343.82 57,359,941.74 

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48,258,154.67 279,598,922.47 104,506,141.46 57,821,914.25 

三、最近三年及一期公司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元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605,435,323.35 235,937,166.10 260,569,349.05 139,055,456.14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20,481,736.64 -92,403,534.36 -235,850,091.50 -203,683,628.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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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 2013 年 2012 年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421,477,392.15 57,025,969.58 51,681,629.74 153,902,477.00 

汇率变动对现金的影

响额 
755,691.74 -1,245,489.06 -3,622,768.31 -1,073,393.91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

增加额 
-162,720,502.82 199,314,112.26 72,778,118.98 88,200,911.09 

四、最近三年及一期的财务指标 

项目 2015 年 1-6 月 2014 年度 2013 年度 2012 年度 

营业收入（万元） 202,723.01 361,197.85 321,670.81 286,838.07 

综合毛利率（%） 16.12 15.15 16.40 14.8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万元） 4,825.82 27,959.89 10,450.61 5,782.19 

销售净利率（%） 2.35 7.99 3.19 2.00 

总资产收益率（%） 1.03 7.71 3.44 2.30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元） -2.54 0.99 1.09 0.58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0.68 0.84 0.31 0.3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4.44 29.83 14.13 8.86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加权平均净资产收

益率（%） 
3.59 8.07 7.90 6.87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每股

收益（元） 

基本 0.20 1.17 0.44 0.24 

稀释 0.20 1.17 0.44 0.24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每股

收益（元） 

基本 0.16 0.32 0.24 0.19 

稀释 0.16 0.32 0.24 0.19 

资产负债率（合并报表，%） 78.34 74.65 75.48 74.56 

流动比率 1.00 0.98 1.07 1.09 

速动比率 0.84 0.81 0.87 0.90 

已获利息倍数（EBIT／利息费用） 4.67 12.15 7.13 4.97 

存货周转天数（天） 56,63 53.71 50.64 55.03 

应收账款周转天数（天） 116.69 79.84 75.46 87.54 

总资产周转率（次） 0.44 0.97 1.08 1.15 

注：主要财务指标的计算公式如下：  

 流动比率=流动资产/流动负债；速动比率=（流动资产-存货）/流动负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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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资产负债率=总负债/总资产 

 应收账款周转率=营业收入/期初、期末应收账款平均数 

 存货周转率=营业成本/期初、期末存货平均数 

 每股净资产=期末净资产/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经营活动现金流量=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现金流量=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期末股本总额 

 每股收益、净资产收益率等指标按照《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编报规则第9号——净资产收益率

和每股收益计算及披露》（2010年修订）的规定进行计算 

 各每股指标以各期末公司股本总额为计算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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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本次募集资金运用 

一、本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 

（一）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数额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实际已向发行对象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57,947,019 股，募集

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700,000,000.00 元，扣除各项发行费用人民币 6,646,676.66 元，

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93,353,323.34 元。 

（二）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投入的项目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总额为 70,000 万元，扣除发行费用后的募集资金

净额拟用于改善营运资金结构，偿还部分银行贷款，剩余部分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具体地，本次发行募集资金到位后，公司拟将其中的 44,000 万元用于偿还部分银行

贷款，扣除发行费用后剩余部分不超过 26,000 万元的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 

二、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和三方监管协议签署情况 

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募集资金的使用效率和效益，保证募

集资金的安全性和专用性，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制度。公司已按照《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和《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

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开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保荐机构（主承销商）、开户银行

和公司已签订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将共同监督募集资金的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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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保荐承销协议的签署和上市推荐意见 

一、保荐承销协议的签署 

保荐协议的签署时间：2015 年 2 月 

承销协议的签署时间：2015 年 2 月 

保荐机构：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保荐期限：自保荐协议生效之日起至公司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当年剩余时间及

其后一个完整的会计年度届满时止。  

二、上市推荐意见  

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本着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精神，对

中通客车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条件、存在的问题和风险、发展前景等进行了充分

尽职调查、审慎核查，就中通客与本次发行的有关事项严格履行了内部审核程序，

并通过了保荐机构内核小组的审核。本保荐机构（主承销商）认为：中通客车申请

其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符合《公司法》、《证券法》、《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等法律、法规的规定，本次非公开发行的股票

具备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条件。长江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同意保荐中通客车

本次发行的股票上市，并承担相应的保荐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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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新增股份的数量及上市时间 

本次非公开发行新增 57,947,019 股人民币普通股，发行价格为 12.08 元/股，将

于 2015 年 10 月 26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本次发行共有 2 名发行对象，其均以

现金参与认购，其所认购的股票限售期为自本次新增股份上市之日起 36 个月，在此

之后按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有关规定执行。 

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10 月 8 日就本次发行新增股份向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深圳分公司提交了相关登记材料，并于 2015 年 10 月 13 日获得登记公司出具

的《股份登记申请受理确认书》等材料。 

本次非公开发行完成后，公司股权分布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规定的上市条件。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规则规定，2015 年 10 月 26 日（即上市日），本公司

股价不除权，股票交易设涨跌幅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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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备查文件 

一、备查文件 

1、上市申请书； 

2、承销及保荐协议； 

3、保荐代表人声明与承诺书； 

4、保荐机构出具的上市保荐书； 

5、保荐机构出具的发行保荐书和尽职调查报告； 

6、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书和律师工作报告； 

7、保荐机构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之发行合规性报告； 

8、律师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过程和认购对象合规性的法律意见书； 

9、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验资报告； 

10、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对新增股份已受理登记的书面确认文件； 

11、公司与认购股东签署的《附条件生效的股份认购合同》； 

12、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二、查询地点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人：  王兴富 

联系电话：0635-8325577 

联系地址：聊城市经济开发区黄河路261号 

三、查询时间 

除法定节假日之外的每日上午9:00-11:00，下午14:00-16:30 



 

22 

四、信息披露网址 

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http://www.cninfo.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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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发行情况报告

暨上市公告书摘要》之盖章页） 

 

 

 

 

 

 

中通客车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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